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件

山文院教〔2023〕21 号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
多媒体教学设备维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，充分发挥仪器设

备的教学功能和投资效益，更好地为教学、科研服务以及为社会

服务。根据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教高[2000]9 号）

以 及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依据 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章程》，以提高教学设备利用率，

延长设备使用寿命，保证全校教学秩序正常进行为基本原则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多媒体教室的管理

第二条 学校多媒体教室和机房由教务科研处统一调配，各

二级学院具体负责管理。教务科研处教学保障科（以下简称保障

科）负责维护、技术支持。各二级学院应指定一名教职工作为多

媒体设备管理员（以下简称管理员）。

第三条 多媒体教室和机房是学校教学的专用场所，所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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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设备只能用于正常的教学活动，不能私用或未经学校批准外

租。

第四条 每学期开学前，保障科要进行全面设备检查和维修

工作。

第五条 在多媒体教室和机房的授课教师须不断提高使用技

术和常规问题处理能力，确保设备完好，运转正常。必须保持教

室整洁、卫生。保证设备存放处整洁、无杂物，为学生创造良好

的学习环境和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第六条 授课教师课前应认真检查设备情况，下课后关闭电

源、锁好讲桌、填写使用登记表。如有设备损坏，需及时向保障

科反映。

第七条 学生应保持多媒体教室和机房内卫生整洁，严禁在

室内吸烟、吃零食、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或将垃圾遗弃在课桌或

室内；严禁在多媒体教室和机房的课桌椅及墙壁上随意刻画、污

损。

第八条 保障科负责多媒体教室和机房的软硬件维护，提供

教学设备的使用指导。申报维修应联系保障科。

第三章 教学保障科人员职责

第九条 恪尽职守，爱岗敬业，认真学习教育技术理论，刻

苦钻研业务，全面负责多媒体教室和机房设备的维护工作，保证

教学活动正常进行。

第十条 负责全校多媒体教室和机房教学设备的维修、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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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保养工作。根据设备年限情况，制定合理设备维护方案，确保

设备在教学工作中正常使用；掌握多媒体教室和机房设备性能，

具备独立处理、解决教学设备突发故障的能力，保证课堂教学活

动的顺利进行。

第十一条 负责编制教学设备使用说明书，介绍教学设备的

功能和使用教学设备的方法，避免授课教师因误操作而导致设备

故障。

第十二条 做好多媒体教室和机房的维修记录，做到把故障

原因分类汇总，不断积累经验，提高同类故障的排查维修速度。

第十三条 定期巡检多媒体教室和机房的投影仪、中控台、

计算机、功放等设备并做好巡检记录。

第十四条 听取授课教师对多媒体教室和机房教学设备的意

见及建议，提出积极的解决措施。

第十五条 服从教务科研处的工作安排和统一调度，完成领

导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章 多媒体教学设备管理员职责

第十六条 认真学习多媒体教室和机房设备使用方法，配合

授课教师使用教学设备，时刻注意教学设备的运转情况，发现设

备出现异常，应进行自检，自检无效后联系保障科进行报修。

第十七条 督促学生自觉爱护各种教学设备，不得乱动设备，

机柜内不可私拉、乱接线路，不得私自改动教学设备的连接线，

不得擅自移动或拆卸教学设备，不得擅自把教学设备拿出教室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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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禁止使用机柜内插座给手机充电或与其他设备连线。

第十八条 禁止在课余时间用教学设备进行娱乐，禁止安装

非教学软件，如：游戏软件、娱乐软件等。

第十九条 督促值日生每天打扫好教室卫生，保证教室内卫

生清洁。

第五章 多媒体教室设备维修流程

第二十条 维修工作分为自修（各处室、二级学院日常维护

保养及小修）；内修（保障科维修）；来校修（院外维修人员入

校维修）；送外修（将设备送校外维修）等多种方法。

第二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发现有故障的教学设备，首先要立

足本学院自修。若确实无力修复，则由管理员或使用人员向保障

科申报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体教学设备报修单》（见附

件 1），按以下步骤维修：

( 一 ) 管理员或使用者填写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

体教学设备报修单》。

( 二 ) 保障科到故障教室检查是否需要更换配件，若不需

要，则现场进行维修；若需要更换配件，则根据学校相关采购规

定采购配件后再进行维修。

第二十二条 保障科接报后，立刻派人上门检查。不能立即

修复的，需向申报人说明原因。维修人员在更换已损坏元件后，

应在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体教学设备维修记录表》（见

附件 2）上写明，废旧元件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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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教学设备在保修期中损坏，由保障科（或协同

招标采购科）负责联系供应商及时维修。过保的教学设备，尽量

安排内修。

第二十四条 每学期期末，保障科对全校教学设备作一次全

面的检查，并做好维修、保养工作，损坏的教学设备要及时组织

技术力量自修或送修，保证新学期教学、实训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第二十五条 对于维修费超过教学设备原值 50％的，原则上

不再维修。

第二十六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损坏的教学设备，按相关规定

进行赔偿处理后，方可按本管理办法申请维修。

第二十七条 本管理方法由教务科研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体教学设备报修单

2.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体教学设备维修记录

表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

2023 年 9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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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体教学设备报修单

报修部门： 报修日期：

教室号

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

故 障 现象

维修单位 （ ）学校内部 （ ）外部单位

维修人/送修人

报 修 人 部门领导签字

维修

完成

情况

年 月 日

注：本报修单一式二份，填报部门和教学保障科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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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多媒体教学设备维修记录表

序号 日期 教室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 报修部门 报修人 故障描述 在保情况 是否换件 维修完成情况 备注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注：本维修记录单由教学保障科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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